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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證券市場自四月份起已連續八個月日均成交值低於1,000億元。台股低

量主因是國際景氣不佳，但國內證所稅議題和二代健保對股利課稅，都是造成

市場衝擊的因素。若台股日均成交值在800億元，證券商僅能損益兩平；若日均

成交值萎縮至500億元，將嚴重影響證券產業的發展，全體證券商恐將精簡人力

3至4成，約1.5至2萬人人力。政府除短期振興股市方案，宜正本清源從根本方

案著手，亦即改善投資環境，提升經濟成長率，取消衝擊股市的政策，以有效

提振資本市場。

理 事 長 的 話

活 動 報 導

本公會代表於11月5日
赴土耳其伊斯坦堡參加

2012年IOSCO SROCC
研討會及台土雙邊資本

市場交流

　　2012年IOSCO自律組

織諮詢委員會(SROCC)研討會及台土雙邊資本市場交流

於11月5日至8日假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本團由金管會吳

副主任委員當傑率金管會、證期局、證交所、期交所、櫃

買中心及本公會前往，行程包括拜會伊斯坦堡證券交易所

(İMKB)、土耳其資本市場委員會(CMB)、伊斯坦堡台灣貿

易中心、土耳其機構投資管理者協會(TKYD)等。

　　本公會由常務理事曾錦隆率國際事務組人員代表出

席，向土方介紹本公會職能與業務推動重點及成果，並藉

此宣導台灣資本市場之利基，吸引土方來台投資。此拜會

活動期間恰逢2012年ICSA與IOSCO SROCC研討會及年

中會議，本公會代表除了參與金管會拜會行程外，並積極

參加該兩會議各項研討會，並與各國證券組織代表交流。

本公會代表於11月21日
赴印度孟買參加第17屆
亞洲證券論壇(ASF)年
會

　　第17屆亞洲證券論壇

(ASF)年會於11月22日至24

日假印度孟買舉行，本公會由理事長黃敏助、常務理事曾

錦隆及研究發展委員會召集人史綱等人代表出席會議，與

會期間本公會代表積極參加各項研討會，並與各國證券組

織交流。

　　此次大會主題為討論「成長、創新與健全–亞太地區

證券市場面臨之挑戰」相關議題。本公會黃理事長進行國

家報告，說明台灣經濟發展、資本市場發展與未來展望，

並介紹明(2013)年ASF台北年會與播放宣傳影片。本案獲

得經濟部國貿局「推動國際會議及展覽在臺辦理計畫」之

補助。與會中敬邀各會員國於明年來台參加ASF第18屆台

北年會，各國反應熱烈並表達感謝之意。

本公會權證公積金在電

視及各大眾運輸車體刊

登權證廣告：『對小錢

有利，正是權證大魅

力』。

　　目前權證月平均交易人

數為35,178人，成長100%、年交易金額為2,847億元，成

長67%。為持續讓投資人瞭解權證以小搏大的槓桿特性，

創造更好的投資報酬，並使更多投資人參與權證市場，本

公會權證公積金在電視廣告及各大眾運輸車體(捷運、公

車、計程車)等刊登廣告：『對小錢有利，正是權證大魅

力』。



第2頁

理事會 /委員會報導

本公會將於明（102）年1月與正源國際法律事務

所共同辦理四場「證券商個人資料保護法管理制

度訓練」課程。

　　為協助會員公司落實執行個資法令規定之個資安全

維護措施，將個資法令規定轉化為公司內部應為之具體作

為，本公會將於明年1月與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合作，辦

理4場次「證券商個人資料保護法管理制度訓練課程」，

內容著重在介紹證券商應如何建立個資保護管理制度，包

括從個資法及施行細則要求之重點，就個資管理政策、個

資盤點、風險分析、作業流程文件、資訊安全管理、委外

管理、稽核、制定員工訓練計畫、撰寫告知書同意書及個

資管理程序書等事項，以演講及分組討論練習方式進行訓

練課程。本課程為付費報名，如欲報名，請洽本公會吳淑

敏小姐(02)2737-4721分機678。

本公會101年12月份共辦理23個訓練課程，相關

訊息請至本公會證菁學院查詢。

課程名稱 開課地區(班數) 小計

在職訓練
     台北(10)、台中(2)、

台南(2)、高雄(2)
16班

資格訓練 台北(2) 2班

公司治理 台北(1)、高雄(1) 2班

財管在職訓練 台北(1)、台中(1) 2班

風險管理 台北(1) 1班

各課程相關訊息請洽吳淑敏小姐(電話：02-2737-4721

轉678)或至證菁學院http://www.twsa.org.tw查詢。

一. 主管機關同意本公會建議證券商分支機構辦

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業務後檯人員，得兼辦

財富管理信託客戶開戶資料等之建置及維護

事務性作業。

　　本公會建議主管機關開放證券商分支機構辦理受託買

賣有價證券業務之後檯人員，得擔任文書作業人員兼辦財

富管理信託客戶開戶資料及交易紀錄資料建置及維護等事

務性作業乙案，主管機關函請證交所修正「證券商內部控

制制度標準規範」部分內容並經同意後，證交所於101年

11月6日公告修正「證券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部分

規定，並自即日起實施。

二. 主管機關同意本公會建議修正「證券商自有

資本與風險約當金額之計算方式」。

　　本公會建議修正「證券商資本適足-比率計算方式或相

關函令」共五項建議，主管機關為配合證券商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於101年11月22日修正證券商自有資本適足比率

簡式計算法及進階計算法之相關項目，且同意修正進階計

算法中：1. 包銷取得之或有部位風險約當金額計算方式，

初次公開發行(IPO)之計提方式由30%降為25%；2. 市場

風險證券商特殊集中度風險第一類及第二類計算方式，原

為加計證券商所持有整體(超限及未超限)部位，調整為僅

加重計提持有之超限部位，並改採累進方式計算，自102

年1月1日生效，本公會並於101年11月28日轉知各專營會

員公司知悉。

三. 證交所同意本公會建議放寬更換擔保品之規

定。

　　現行法規對於證券商或證券金融事業以其取得之擔保

證券，有轉擔保運用者，應於停止過戶前四個營業日前更

換之」，造成證券商或證金公司更換擔保品之作業負擔，

爰本公會建議證交所與集保公司共同研議，開放證券商或

證券金融事業以其取得之擔保證券，有轉擔保運用者，於

發行公司停止過戶前無需更換擔保品，案經證交所研議後

同意採行本公會建議，配合修正相關條文，並分別於101

年11月15日、19日、21日起公告實施；集保公司亦配合

完成依證券商或證金公司提供之擔保品客戶為名義編製證

券所有人名冊資訊系統調整，現已上線實施。 

四. 本公會加強轉換公司債評價模型規範。

　　為加強主管機關對轉換公司債發行價格訂定之監理，

本公會參考櫃買中心「轉換公司債之定價合理性及相關監

理配套措施之研究」委託研究計畫，明訂轉換公司債評價

模型應包括標的股價之市場、利率、信用等風險因素，及

統一無風險利率及股價波動度等模型等參數之選取標準；

另為增進轉換公司債相關資訊之完整性及可比較性，增訂

轉換公司債發行及轉換價格說明書範本，俾發行人及證券

商充分、明確說明其採用之模型及參數之估計方法，業獲

主管機關核准，並於101年11月20日公告實施。

五. 建請財政部給予證券商執行代扣繳證所稅作

業緩衝期。

　　鑑於證所稅將自明(102)年1月1日起開徵，惟財政部

至今(100)11月2日始公告修正相關子法，證券商雖已全力

依照相關規定配合修改資訊系統，但因涉及之修改作業複

雜，大多數證券商恐未及於本年底前完成，爰本公會於11

月22日建請財政部：1. 應給予證券商半年緩衝期(至102

年4月30日)：2. 緩衝期間如指數達8,500點以上，證券商

如未能代扣證所稅，不應依所得稅法被課予行政罰或其他

罰責；3. 證券商依法為證所稅代扣繳義務人，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盡力協助政府徵稅，應給予證券商成本補貼或獎勵

金。

六. 建議放寬證券商申請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

理業務之財務狀況條件。

　　為擴大證券商業務經營範圍，以提供客戶多元理財服

務，滿足客戶一站購足需求，本公會建議放寬證券商申請

以信託方式辦理財富管理業務之財務狀況條件，將「證券

商辦理財富管理業務應注意事項」第6條第1項第2款修正

為「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顯示淨值達新臺

幣60億元以上，並刪除「最近三年均有獲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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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1日金管證

期字第1010048029號，發布期貨業配合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之採用，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規定；金管

證期字第10100480291號，修正期貨信託事業編製

財務報告規定；金管證期字第10100480292號，修

正期貨經理事業編製財務報告規定。

二.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1日金管證

發字第1010048841號，修正「發行人募集與發行

有價證券基本資料表」、「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案件檢查表」、「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法律事項檢查表」、「發行普通公司債對外公開銷

售承銷商案件檢查表」及「募集設立法律事項檢查

表」。

三.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日金管證

發字第1010043442號，訂定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發

行海外普通公司債之承銷商案件檢查表。

四.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6日金管證

交字第1010048064號，公告內部人取得所屬公司

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非屬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第1項所定之「取得」。

五.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16日金管

證券字第1010049802號，開放境外華僑及外國人

得投資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

六.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1日金管

證發字第1010047490號，發布上市、上櫃及興櫃

公司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之補充規定。

七.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2日金管

證投字第1010052267號，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八.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2日金管

證券字第1010048591號，訂定及修正證券商自有

資本適足比率簡式計算法及進階計算法之相關事

項。

九.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3日金管

證審字第1010053322號，修正「證券交易法施行

細則」部分條文。

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7日金管

證投字第1010053706號，發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自102會計年度採用IFRSs編製財務報告相關規範。

十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9日金管

證審字第1010054392號，發布規範外國公司財務

報告之編製。

十二.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2日臺證交字第

1010024893號，公告修正「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

買賣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第19條及「信用交易

資券相抵交割之交易作業要點」第3條條文，並自

公告日起實施。

十三.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5日臺證稽字第

1010506244號，公告修正「證券商以媒體申報財

務報表作業辦法」，說明四即日實施，餘自102年2

月申報102年1月證券商財務資料起適用。

法 規 動 態

十四.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8日臺證上一字

第1010025174號，公告修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並自公告日

起實施。

十五.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9日臺證稽字第

1010506297號，公告修訂證券期貨業「資產負債

表與綜合損益表會計項目及代碼」、「現金流量表

項目及代碼」及「權益變動表會計項目及代碼」。

十六.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9日臺證稽字臺

證稽字第1010506281號，公告修正我國採用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後證券商月計表中權益類部分會計項

目。

十七.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13日臺證上一

字第1010025636號，公告修正「對有價證券上市

公司及境外指數股票型基金上市之境外基金機構資

訊申報作業辦法」、「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

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對上市公司重大訊

息說明記者會作業程序」部分條文，實施日期如公

告事項。

十八.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13日臺證上一

字第1010025739號，公告修正「營業細則」第49

條及第50條條文，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十九.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15日臺證交字

第1010025897號，公告修正「中華民國證券市場

編碼原則」部分條文。

二十.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15日臺證結

字第1010302257號，公告修正「有價證券借貸辦

法」第38條條文，並自即日起實施。

二十一.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15日臺證上

二字第1011703356號，公告修正「臺灣存託憑

證上市申請書」，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二十二.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19日臺證交

字第1010208326號，公告修正「證券商辦理有

價證券借貸業務操作辦法」第31條條文，並自公

告日起實施。

二十三.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21日臺證交

字第1010208186號，公告修正「證券商辦理證

券業務借貸款項操作辦法」第29條條文，自公告

日起實施。

二十四.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22日臺證上

一字第1010026281號，公告修正「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4條、第26條及第44條條文

如附件，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二十五.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27日臺證結

字第1010026253號，公告修正「有價證券借貸

辦法」第49條條文，配合電腦系統規劃，實施日

期另行公告。

二十六. 臺灣證券交易所中華民國101年11月28日臺證稽

字第1010026785號，公告其公司得為上市認購

(售)權證標的證券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境外指數

股票型基金，自公告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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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訊息說明記者會作業程序」部分條文，實施日期

如公告事項。

三十一.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3日證櫃

監字第1010028576號，公告修正「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2條之1、第3條

之2及第46條之5條文，自公告日起施行。

三十二.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8日證櫃

審字第1010101459號，公告修正本國發行人申

請股票上櫃案律師應填製「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事

項」檢查表，暨外國發行人申請股票第一上櫃案

律師應填製「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事項」檢查表，

自公告日起適用。

三十三.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8日證櫃

審字第1010029117號，公告修正「辦理公開發

行公司初次申請股票上櫃案意見徵詢作業要點」

第4條、第11條條文，自公告日起施行。

二十七.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1年11月5日證櫃監

字第1010026324號，公告修正「第二上櫃公司

買回臺灣存託憑證辦法」、「對有價證券上櫃公

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及「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

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等3項規章之

部分條文，自公告日起施行。

二十八.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1年11月9日證櫃債

字第1010027514號，公告修正「外幣計價國際

債券管理規則」，並自公告日起實施。

二十九.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1年11月12日證櫃

審字第1010025608號，公告修正「外國有價證

券櫃檯買賣審查準則」等15項規章之部分條文，

自公告日起施行。

三十.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中華民國101年11月20日證櫃監

字第1010028256號，公告修正「對有價證券上櫃

公司資訊申報作業辦法」、「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

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及「上櫃公司重

專 題 報 導 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活化金融永續發展

- 為配合政府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推動產業多元

創新」方針之『活化金融永續發展』，報導其具體做法

及主(協)辦單位分工如下(工作時程為101年至103年)，

完整方案請上行政院經建會網站查詢。

具體做法
主(協)辦

機關

一、擬定「發展具兩岸特色之金融業務」

之推動計畫，以兩岸外匯、銀行、

資本及保險市場業務等面向為計畫

重點，推動下列措施：

（一）全面啟動DBU人民幣業務

（二）兩岸現代化金流平臺

（三）兩岸電子商務金流業務

（四）一卡兩岸通

（五）協助金融機構大陸佈點服務臺商

（六）開放具臺商背景之優質企業回臺上

           市(櫃) 

（七）開放國內公開發行公司發行人民幣

           計價之債券及其他籌資工具

（八）發展大中華區資產管理及理財業務

（九）擴大保險相關業務及服務

（十）監理合作排除障礙，爭取有利條件

           進入大陸市場

金管會

中央銀行

陸委會

(經濟部)

(財政部)

二、規劃「以臺灣為主之國人理財平臺」

方案，以擴大金融機構業務發展空

間，滿足國人資產管理需求，進而

培養本地金融人才，四大發展策略

包括：

（一）銀行、證券商及投信投顧業發展多           

           元化商品

（二）爭取四大基金國外代操業務

（三）放寬外幣相關之證券業務

（四）提供金融機構培植本地人才之誘因

金管會

(中央銀行)

(陸委會) 

(財政部) 

(交通部)

(勞委會) 

(銓敘部)

具體做法
主(協)辦

機關

三、配合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建立時程，開

放國銀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人民

幣存款同業帳戶開戶。

中央銀行

金管會

四、為促進金融發展，由金管會及財政

部共同成立專案小組，在不影響政

府稅收或減少政府支出(含未來支出)

二原則下，推動活絡金融活動的稅

制。

金管會

財政部

(經建會)

五、修正管理外匯條例，將辦理外匯業

務機構由「外匯指定銀行」擴大為

「外匯指定金融機構」，使銀行以

外金融機構，符合一定標準以上

者，得從事外匯業務。

中央銀行

金管會

六、持續透過ECFA服務貿易協商管道與

陸方協商放寬各項業務

（一）金融業赴大陸從事之業務範圍及參

           股比率等。

（二）開放證券業得參股或設立證券投資

           諮詢機構。

（三）開放期貨業者赴大陸參股投資。

（四）開放臺灣保險業者合資壽險公司持

           股比例超過50％，或陸方股東不限

           一家。

金管會

(經濟部)

(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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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資 訊

發布單位：行政院經建會
註：構成項目中除股價指數外均經季節調整

一、重要總體經濟數據

10月重要總體經濟數據                       

二、證券市場數據

11月證券市場重要數據                           

三、101年1-10月證券商經營損益狀況分析表   (單位：百萬元)

10月景氣對策信號及構成項目

11月證券總成交值概況表

項    目 9月 10月 發布單位

景氣對策燈號 黃藍燈 黃藍燈 經建會

領先指標年變動率 3.3 3.0 經建會

貨幣供給(M2)年增率 3.70 3.24 中央銀行

貨幣供給(M1B)年增率 3.98 3.86 中央銀行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

額年增率
-0.8 -0.7 經濟部

工業生產指數年增率 3.00 4.56 經濟部

外銷接單年增率 1.9 3.2 經濟部

失業率 4.32 4.33 主計處

進口年增率 1.3 -1.8 財政部

出口年增率 10.4 -1.9 財政部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2.96 2.36 主計處

躉售物價指數年增率 -2.19 -3.64 主計處

九項構成項目年變動率(%) 9月 10月

貨幣總計數M1B 3.4 3.6

直接及間接金融 4.2 4.3

股價指數 3.1 1.3

工業生產指數 6.7 3.4

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 1.23 1.28

海關出口值 11.4 -5.1

機械及電機設備進口值 -5.5 -11.8

製造業銷售值 -0.3 -1.7

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營業額指數 -0.1 1.9

景氣對策燈號 黃藍燈 黃藍燈

景氣對策分數 22分 18分

 項      目 10月 11月

   集中市場

 股價指數 7,166.05 7,580.17

 日均成交值 (億元) 629.95 687.58

 三大法人買賣超 (億元) -448.03 482.31

 融資餘額 (億元) 1,769.72 1,708.20

 融券張數 (張) 628,345 813,185

   櫃檯市場

 股價指數 95.57 99.65

 日均成交值 (億元) 94.80 92.80

 三大法人買賣超 (億元) -20.40 -51.13

 融資餘額 (億元) 305.93 307.05

 融券張數 (張) 77,981 82,619

各項目成交值 (十億元) 10月 11月

   集中市場

 股票 1,385.88 1,512.67

 指數股票型基金(ETF) 26.60 24.66

 認購(售)權證 19.11 24.16

 台灣存託憑證(TDR) 2.13 1.17

     約 計 1,435.83 1,563.48

   櫃檯市場

 股票 208.6 204.2

 認購(售)權證 2.5 2.6

 買賣斷債券 844.72 796.16

 附條件債券 4,754.44 4,492.80

     約 計 5,810.26 5,495.76

家數 證券商 本期收入 本期支出 本期盈餘 EPS (元) ROE (%)

83 證券業合計 296,225.90 280,044.78 16,181.12 0.493 3.41

48 綜合 291,336.90 276,258.86 15,078.04 0.476 3.33

35 專業經紀 4,889.00 3,785.92 1,103.09 0.952 5.00

65 本國證券業 281,415.94 267,414.52 14,001.41 0.456 3.22

33 綜合 279,112.23 265,445.97 13,666.27 0.459 3.26

32 專業經紀 2,303.70 1,968.56 335.15 0.345 2.17

18 外資證券業 14,809.96 12,630.25 2,179.71 1.027 5.44

14 綜合 12,224.67 10,812.89 1,411.77 0.730 4.22

4 專業經紀 2,585.30 1,817.36 767.94 4.096 11.65

20 前20大證券商 272,670.50 260,408.83 12,261.67 0.456 3.18


